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普民三(知)初字第644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奉贤青村混凝土构件厂，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

　　法定代表人翁炳仁。

　　委托代理人姜玉祥，江苏力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乔洪源，江苏力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恒生水泥制品厂，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唐刚。

　　委托代理人谭建忠，上海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琳，上海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奉贤青村混凝土构件厂与被告上海恒生水泥制品厂技术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于2015年1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理中，被告上海恒生水泥制

品厂提出反诉。2016年4月19日、7月8日，本院公开开庭对本诉、反诉进行合并审理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奉贤青村混凝土构件厂的委托代理人乔洪源，被告(反诉原告)上

海恒生水泥制品厂的委托代理人谭建忠、陈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奉贤青村混凝土构件厂本诉诉称：2012年6月30日，原、被告就

烟道图集授权技术转让签订了一份《授权合同书》，在授权合同书第二条第1项中被告

将所持有的上海市建筑产品推荐性应用图集177即《HSP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系统

图集》(图集号2011沪J/T-168)授权给原告在生产烟道产品时使用，该图集专利在被告授

权给原告的使用期限为三年(即从2012年6月至2015年6月)，该使用费为每年人民币(以下

币种相同)10万元。原告按约向被告支付了第一年的使用费10万元。原告按照被告提供

的专利技术到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及上海市钢筋混凝土构件质量监督分站

进行备案时被告知该图集号不符合两部门颁发的文件要求，并未获得国家专利权应属于

无效的专利技术。就此事原告曾多次找被告进行交涉，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10万元

转让费，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就此事以各种借口搪塞原告，后干脆就是置

之不理，原告实属无奈。原告为维护企业的良好形象，维护企业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特提起诉讼，要求：1、被告返还原告图集转让费10万元；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3万元(包括10万元本金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9月2日的银行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恒生水泥制品厂本诉辩称及反诉诉称：原告不仅无理由要求被

告返还转让费等，还应支付合同约定的己过付款期限的相关费用20万元。如原告诉称

，其与被告签订了《授权合同书》，由被告授权原告在生产烟道产品时使用图集号为

2011沪J/T-168图集，授权权限为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备案的《HPS住宅厨房

、卫生间排气道系统图集》的通知。合同约定：原告应在2012年至2014年每年6月30日

前支付被告相关费用10万元。至今，原告仅在2012年支付10万元，剩余20万元至今未付

款。故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本诉诉讼请求，并提出反诉，要求：1、原告支付拖欠



的费用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奉贤青村混凝土构件厂反诉辩称：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

违约行为，即授权的图集在相关部门不能予以备案、按照被告的授权图集生产的烟道产

品不能通过相关部门的验收、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授权图集，而原告没有违约，原告请

求法院驳回被告的反诉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30日，原、被告签订1份《授权合同书》，内容为：一、授

权依据。1、遵守国家专利法律法规。2、在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有关部门备

案。二、授权范围及权限。1、授权的地域范围：被告将持有的上海市建筑产品推荐性

应用图集177，即《HSP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系统图集》(图集号2011沪J/T-168)，授

权给原告在上海市直属各区应用，原告未经被告许可不得再转让给其他单位使用，不对

被告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一切后果由原告自行承担。2、授权权限：经上海市建筑建材

业市场管理总站备案的《HPS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系统图集》和专利产品及技术的

应用、生产销售，但防火阀必须由被告供应，价格另议。三、授权细则。1、产品技术

专利及系统图集持有人在授权期限内必须毫无保留的将专利技术及系统图集授于原告应

用。2、建立完整的市场维护体系。3、原告应及时缴纳相关费用，总计30万元，分三次

付清，即每年6月30日前付10万元。三、授权期限。1、本授权期限：2012年6月至2015年

6月。2、被告在授权期限内合法提前撤销授权的，授权亦自行终止，本合同失效。3、

授权期限到期，本合同失效。授权期限到期或授权被授权方提前撤销后,原告仍以被告

名义行事的,对被告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一切后果由原告自行承担。四、其他。1、本

《授权合同书》自授权期限开始之日起生效。2、本《授权合同书》一式肆份，双方各

持两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3、本《授权合同书》失效后,原告需将《授权合同书》

退回被告。以上有关协议双方共同遵守,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

向人民法院起诉。

　　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交付了《HSP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系统图集》(图集

号2011沪J/T-168)。原告向被告付款1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

　　2015年5月27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返还授权费10万元、赔偿原告利息损

失。原告在诉状中称“⋯⋯原告为了借用被告的已纳入图集的资格，进行上海市建筑建

材业市场管理部门的备案，而与被告于2012年6月30日签署了《授权合同书》一份

⋯⋯此后，原告发现上述图集原告无法使用⋯⋯原告无法凭被告的授权向管理部门进行

备案⋯⋯”。2015年8月19日，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

　　2015年9月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1年9月20日，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发出沪建市管

﹝2011﹞91号《关于上海市建筑产品推荐性应用图集〈HSP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系统

图集〉备案的通知》，内容为“根据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关于上海市建筑产品推

荐性应用图集〈HSP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系统图集〉的备案报告》(沪建材协

﹝2011﹞第052号)，由上海申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HSP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

系统图集》应用图集，经有关专家审查和我站审核，同意作为上海市建筑产品推荐性应

用图集备案。备案图集编号为2011沪J/T-168，有效期为2011年10月-2014年10月”。



　　图集号为2011沪J/T-168《HSP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系统图集》第1页注明“一、

编制说明本图集根据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沪建市管[2011]45号文下达的编制

计划由上海申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编，上海恒生水泥制品厂协编”，第16页内容为被

告公司简介及联系方式。

　　2016年4月21日，上海新标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申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共

同出具了1份《关于〈HSP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系统图集〉的说明》，内容为“兹

由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备案批准的上海市建筑产品推荐性应用图集《HSP住

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系统图集》2011沪J/T-168在有效期内是真实、有效的。上海新标

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是受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委托，负责对该图集在编制

过程中的全过程管理单位。上海申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是由上海新标工程建设咨询有限

公司委托的该图集编制单位”。

　　2011年2月，被告与上海新标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签订1份《合作协议》，上海新

标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负责将被告的“恒生住宅厨房卫生间垂直排气道系统产品”组

织力量编制图集，图集报批稿完成后负责向管理部门备案。

　　图集号为2011沪J/T-168《HSP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系统图集》有效期为2011年

10月-2014年10月，有效期届满后被告没有继续备案。

　　又查明：2012年8月8日，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住宅排气道质量管理的通知》，其中第一条“住宅排气道系统备案基本要求”规定

：(一)具有工商营业执照，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并具备住宅排气管节生

产基地(基地厂房面积不宜小于1000㎡，场地面积不宜小于10亩)，年生产能力在5万套以

上(含5万套)；(二)具有预制混凝土构件三级及以上资质；(三)具备内部试验室，并取得

本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的能力评估证书；(四)申请备案的住宅排气道系统应取得上

海市建筑产品推荐性应用图集，或提供国家图集中相关型号系统生产企业授权证明文件

；(五)提供具有相应资质要求的检测单位出具的住宅排气道系统型式检验报告及管节、

防火止逆阀等配件的型式检验报告；(六)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3人，其中中级技

术职称1名以上，应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质量管理体系；(七)申请备案的产品样品。

　　2012年9月1日，上海市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质量监督分站发布《关于本市住宅排气

道系统备案管理实施细则》，其中备案申报资料包括：1、备案申请表；2、工商营业执

照⋯⋯；3、企业资质证书⋯⋯；4、试验室检测能力证书⋯⋯；5、申请备案的住宅排

气道系统依据为上海市建筑产品推荐性应用图集，或国家图集中相关型号系统生产企业

授权证明文件；6、生产场地租赁合同⋯⋯；7、检测机构出具的⋯⋯型式检验报告

；8、企业技术人员名单⋯⋯；9、诚信手册。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授权合同书、支票、收条、相关机构文件，被告提供的图集

、备案通知、情况说明、合作协议、起诉状、民事裁定书等，以及原、被告的陈述为证

。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授权合同书》依法成立，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

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本诉中，原告主张被告存在违约行为，一是授权的图集在相关部门不能予以备案、



原告按照被告的授权图集生产的烟道产品不能通过相关部门的验收，原告对此未提供相

关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二是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授权图集。被告对是否向原

告交付授权图集负有举证责任，为此被告提供了2015年5月27日原告的起诉状，原告在

诉状中确认涉案图集原告无法使用，原告该表述可推定原告收到了图集。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

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

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原告对其在诉状中的表述未作说明，亦未提供反证，故本院确

认被告向原告交付了授权图集。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于原告的本诉诉讼请

求不予支持。

　　反诉中，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存在违约行为，未完全履行付款义务，原告负

有过错。被告有权要求原告履行付款义务，支付剩余款项。虽然《授权合同书》约定的

期限为2012年6月至2015年6月，查涉案图集有效期为2011年10月-2014年10月，有效期届

满后被告没有继续备案，因此原告付款期应实际计算至2014年10月，原告应付款项共计

233333元，原告已经支付100000元，还应付款133333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对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奉贤青村混凝土构件厂的本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奉贤青村混凝土构件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恒生水泥制品厂合同款人民币13333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人民币2900元，由原告负担。本案反诉受理费人民币2150元，由原

告负担人民币1433元，由被告负担人民币71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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